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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天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萍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张萍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3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815,404.29 1,207,689.47 50.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24,667.54 772,685.30 -83.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78,137.51 772,685.30 -110.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309,986.70 -1,731,827.78 -33.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02 0.0012 -83.3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02 0.0012 -83.3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9% 0.55% -0.46%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274,330,571.49 275,954,403.12 -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0,661,332.09 140,563,807.12 0.0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
销部分）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的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
照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
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
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
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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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
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
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
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
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
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
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02,805.05 

1.报告期内，宁夏盛景太阳能科技
有限公司占用公司葡萄基地建设
电力线路铁塔塔基，向公司支付占
地补偿款 166,760元； 

2.报告期内，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公司出售历史上权益分派
等业务形成的零碎股，取得营业外
收入 36,045.05 元。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0.00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202,805.0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

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

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号——非经常

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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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9,73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4.64% 100,430,245 17,670,535   

宁夏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9% 7,483,401 7,483,401   

工行瑞信基金-工商银行-特定
客户资产管理 

其他 0.80% 5,483,317 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
信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66% 4,499,865 0   

北京德中润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0.62% 4,236,234 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53% 3,638,000 0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 

国有法人 0.45% 3,108,823 0   

聂瑶 境内自然人 0.42% 2,880,844 0   

向克坚 境内自然人 0.33% 2,238,8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
业年金计划-中国建设银行 

其他 0.32% 2,163,854 0   

前 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
件普通股股份

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82,759,710 人民币普通股 82,759,710 

工行瑞信基金-工商银行-特定客户资产管理 5,483,317 人民币普通股 5,483,31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国企改革主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4,499,865 人民币普通股 4,499,865 

北京德中润投资有限公司 4,236,234 人民币普通股 4,236,234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638,000 人民币普通股 3,638,000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3,108,823 人民币普通股 3,108,823 

聂瑶 2,880,844 人民币普通股 2,880,844 

向克坚 2,238,800 人民币普通股 2,238,8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中国建设银行 2,163,854 人民币普通股 2,163,854 

覃豆 2,155,940 人民币普通股 2,155,94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不适用。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不适用。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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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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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重大资产重组 

      2014年12月23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定向

回购股份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等议案，2015年4月20日，公司第

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定向回购股份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议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主要内容是： 

    本次重组前，宁东铁路持有银广夏100,430,245股股份，为避免重组后上市公司与子公司

交叉持股情形，故本次交易拟采取银广夏定向回购宁东铁路持有的银广夏100,430,245股股份

且注销上述股份的方式进行；同时，宁国运公司、信达资产、神华宁煤、华电国际、宁夏能

源铝业以其持有的宁东铁路100%股权在本次交易中评估作价的等值部分补偿银广夏历史上关

联方占款处置与担保损失，对于宁国运公司、信达资产、神华宁煤、华电国际、宁夏能源铝

业持有的宁东铁路100%股权评估作价超出银广夏原关联方占款处置与担保损失金额部分（即

超出9,897.21万元部分），由银广夏依据交易对方各自持有的宁东铁路股权比例向其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重组完成后，宁东铁路将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对银川中院裁定银

广夏《重整计划》执行完毕之日，银广夏账面存在但无债权人申报的债务,待银广夏实际履行

偿付义务时按银广夏实际清偿的金额由本次重组交易对方进行补偿。本次交易，银广夏定向

回购股份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互为条件，交易对方承诺承担的关联方占款处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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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损失补偿及重整过程中剩余债务补偿责任以回购股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

实施为前提。（有关详情请参阅2015年4月25日披露的《关于定向回购股份和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相关公告。） 

（二）诉讼事项 

    1、销售公司诉铜陵公司、恒盛轨道买卖合同纠纷案 

    因葡萄酒销售买卖合同纠纷，2014年1月，销售公司将买方铜陵公司、担保方恒盛轨道诉

至金凤区法院。2014年2月27日，金凤区法院做出（2014）金民商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1、解除原告销售公司与被告铜陵公司签订的葡萄酒销售合同；2、被告铜陵公司

退还原告9,800箱干红、干白葡萄酒；3、被告铜陵公司支付原告运费48,370元；4、被告恒盛

轨道对请求二、三项承担连带责任。案件受理费27,041元，减半收取13,520.50元，保全费5,000

元，合计18,520元，由被告铜陵公司、恒盛轨道共同负担。 

    2、李有强诉天津创业借款纠纷案 

因李有强与公司原控股子公司天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借款合同纠纷, 天津北辰区

人民法院于2014年9月22日做出﹝2014﹞辰执字第1111号《执行裁定书》，追加公司为本案被

执行人，并在注册资金不实范围内向申请人李有强清偿债务。在法定期限内，公司向天津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执行复议。2015年1月，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5）一中执

复字第0003号《执行裁定书》：驳回申请复议人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复议申请。

2015年4月，公司收到天津市北辰区人民法院﹝2015﹞辰执字第0106号《执行通知书》，要求

公司：（1）对被执行人天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所欠申请人李有强债务1,548,063元（截

止2010年9月15日公司宣告破产重整之日），依据重整方案向申请人李有强承担债务1,383,645

元的赔偿责任；（2）承担执行费8,300元。公司于2014年末对该诉讼预计负债1,132,935.09

元,实际偿还金额与预计负债之间的差额250,709.91元计入营业外支出。本案现已终结。 

（三）破产重整相关事项 

     2010年9月16日，银川中院裁定受理公司债权人北京九知行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的重整申

请，并指定公司清算组担任管理人。 

     2011年12月8日 银川中院（2010）银民破字第2-4号《民事裁定书》批准公司《重整计

划》。 

    2012年9月30日《重整计划》执行完毕，2012年10月10日，公司管理人向银川中院提交《关

于银广夏重整计划执行情况监督报告》，申请银川中院下达《重整计划》执行完毕的裁定。 

    2013年2月末，公司管理人收到银川中院（2010）银民破字第2-13号《民事裁定书》：截

止2012年9月30日，银广夏已完成了出资人权益调整、股票划转、资产处置等实质性工作，除

个别少数债权人的100万元左右清偿资金未能提供资金账户暂时无法向其支付预留外，其他债

权人已经获得了清偿，《重整计划》现基本执行完毕。银广夏管理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

应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十一）项，《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1、银广夏重整计划除个别

少数债权人的100万元左右清偿资金未能提供资金账户暂时无法支付预留外，已执行完毕；2、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在重整期间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完

毕后，可以按照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

利。 

（四）委托理财事项 

      2014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第十一次会议、2015年3月3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2015年3月25日召开的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

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15,000万元的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截止

2015年3月31日，公司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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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销售公司诉铜陵公

司、恒盛轨道买卖合

同纠纷案 

2014 年 02月 13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4-008） 

2014 年 03月 07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关于控股子公司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14-014） 

李有强诉天津创业借

款纠纷案 

2014 年 10月 10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诉讼公告”（公告编号：2014-070） 

2015 年 02月 11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诉讼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

2015-004） 

2015 年 04月 14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诉讼进展情况公告”（公告编号：

2015-027） 

重大资产重组 

2014 年 12月 30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关于回购股份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公告编号：2014-098） 

2015 年 01月 30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003） 

2015 年 02月 28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005） 

2015 年 03月 28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024） 

2015 年 4月 25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定向回购股份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委托理财 

2014 年 04月 29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4-032）、“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

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36） 

2015 年 03月 04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

告”（公告编号：2015-008）、“关于利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委

托理财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16） 

2015 年 03月 26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

编号：2015-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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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
情况 

股改承诺 

中联实业
股份有限
公司;深
圳市广夏
文化实业
发展有限
公司;宁
夏回族自
治区综合
投资有限
公司;广
东京中投
资管理有
限公司;
银川培鑫
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1、非流通股东承诺事项 

（1）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联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广夏文化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宁夏综合投资公司、广东京中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和银川培鑫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均承诺：本承诺人将遵守法律、法规和
规章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2）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联实业、深文
化、宁夏投资、京中投资和培鑫投资均承
诺：在可以与全部或部分中小股民诉讼原
告达成上述调解协议和/或撤诉安排的情
况下，代为承担应向该等原告承担的责
任；在需要支付追加对价的情况下，代为
支付追加对价。代为垫付后，未明确表示
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无论该等
股份的所有权是否发生转移）如上市流
通，应当向代为垫付的相应非流通股股东
偿还因代为垫付所形成的债务，或者取得
代为垫付的相应非流通股股东的同意。 

2、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联实业、深文化、
宁夏投资、京中投资和培鑫投资均承诺：
未按承诺文件的规定履行承诺时，将赔偿
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3、承诺人声明  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中联
实业、深文化、宁夏投资、京中投资和培
鑫投资均承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
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将不转让所持有的
股份。" 

2006 年 06月
22日 

9999-12-31 
已履
行完
毕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宁夏宁东
铁路股份
有限公司 

"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
了保护银广夏及广大中小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特做出
如下承诺： 

1、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宁东铁路将继
续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上
市公司《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
权利或者董事权利，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
会对有关涉及宁东铁路事项的关联交易
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2、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宁东铁路将尽
量减少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在进
行确有必要且无法规避的关联交易时，保
证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公平操
作，并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履行交易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宁东
铁路和银广夏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
所做出的任何约定及安排，均不妨碍对方
为其自身利益、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
任何第三方进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2012 年 01月
19日 

9999-12-31 
正常
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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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鉴于宁东铁路拟通过本次权益变动成为
银广夏第一大股东。为保证银广夏持续、
稳定、优质地发展；避免在本次收购完成
后，宁东铁路与银广夏产生同业竞争而损
害其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宁东铁路
就避免同业竞争问题，承诺如下：                       
1、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宁东铁路将不
从事与上市公司相竞争的业务。宁东铁路
将对其他控股、实际控制的企业进行监
督，并行使必要的权力，促使其遵守本承
诺。宁东铁路及其控股、实际控制的其他
企业将来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地
从事与上市公司相竞争的业务。  2、在
上市公司审议是否与宁东铁路存在同业
竞争的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宁东铁路承
诺，将按规定进行回避，不参与表决。 

3、如上市公司认定宁东铁路或其控股、
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正在或将要从事的
业务与上市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则宁东铁
路将在上市公司提出异议后自行或要求
相关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如上
市公司进一步提出受让请求，则宁东铁路
应无条件按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中介机
构审计或评估后的公允价格将上述业务
和资产优先转让给上市公司。 

4、宁东铁路保证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有关规章及《公司章程》等公
司管理制度的规定，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
的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用
大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利益，不损害公司
和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012 年 01月
19日 

9999-12-31 
正常
履行
中 

 

"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为了保护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的合法利益，维护广大中小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在本公司作为银广夏第一大股
东期间，将保证与银广夏做到人员独立、
资产独立完整、业务独立、财务独立、机
构独立，具体承诺如下： 

（一）保证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
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
员均专职在上市公司任职并领取薪酬，不
在承诺人及其第一大股东、全资附属企
业、控股公司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职
务。 

 2、保证上市公司的劳动、人事及工
资管理与承诺人之间完全独立。 

3、承诺人向上市公司推荐董事、监
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均通过合法
程序进行，不干预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行使职权作出人事任免决定。 

（二）保证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2012 年 01月
19日 

9999-12-31 
正常
履行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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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证上市公司具有与经营有关的
业务体系和相关的独立完整的资产。 

2、保证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
被承诺人占用的情形。 

3、保证上市公司的住所独立于承诺
人。        

（三）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独立的财务部
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具有规范、独
立的财务会计制度。 

2、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在银行开户，
不与承诺人共用银行账户。 

3、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不在承
诺人及其第一大股东、全资附属企业、控
股公司兼职。 

4、保证上市公司依法独立纳税。 

5、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
决策，承诺人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资金使
用。              

（四）保证上市公司机构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建立健全股份公司
法人治理结构，拥有独立、完整的组织机
构。 

2、保证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董事
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使职权。 

（五）保证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开展经
营活动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具有
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2、保证承诺人除通过行使股东权利
之外，不对上市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干
预。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 2015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

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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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八、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
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
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料 

2015 年 01月 27日 本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兴业证券龚里、王春
环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基
本情况、财务状况、运量、运价
等相关情况。公司未提供书面资
料。 

2015 年 03月 06日 本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兴业证券龚里、王春
环，交银施罗德徐森
洲，天弘基金李楠、
谢臣哲，阳光保险张
学鹏，新华基金付伟，
工银瑞信谭旭，私募
李树荣、桑永亮、李
振林、张力群，泰达
宏利张勋，太平洋证
券程志峰，申万宏源
吴一凡  

与本公司及宁夏宁东铁路股份
有限公司领导座谈并参观宁东
能源化工基地展示厅及宁夏宁
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古窑子生
产基地。座谈内容详见 2015年
3月 10日在深交所互动易披露
的“投资者活动记录表”
（http://irm.cninfo.com.cn/
ssessgs/S000557/）。公司未提
供书面资料。 

2015 年 03月 09日 本公司 实地调研 机构 银河证券周晔  

宁夏宁东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相
关情况，内容详见 2015年 3月
10日在深交所互动易披露的
“投资者活动记录表”
（http://irm.cninfo.com.cn/
ssessgs/S000557/）公司未提供
书面资料 

2015 年 01月 01日 本公司 电话沟通 个人 个人投资者 

2015年 1月 1日至 2015年 3月
31日，公司共接受投资电话咨
询 77 人次，咨询的主要内容为：
重组相关情况、股票减少原因、
重组进展情况、撤销退市风险警
示的时间及相关情况。公司未提
供书面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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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2015 年 03 月 31 日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62,944,572.42 215,258,509.12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50,000,000.00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766,099.20 812,233.20 

  预付款项 8,294,858.48 6,930,173.09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1,158,234.03 298,853.09 

  存货 21,471,284.84 22,341,172.05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44,635,048.97 245,640,940.55 

非流动资产：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19,053,902.52 19,671,842.57 

  在建工程 10,641,620.00 10,641,620.00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9,695,522.52 30,313,462.57 

资产总计 274,330,571.49 275,954,4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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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3,035,868.66 23,073,532.00 

  预收款项 473,419.14 1,138,778.40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职工薪酬 1,010,372.29 1,759,232.65 

  应交税费 12,859,362.06 13,008,282.87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94,357,499.02 94,504,570.64 

  划分为持有待售的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300,812.38 273,876.73 

流动负债合计 132,037,333.55 133,758,273.29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1,132,935.09 1,132,935.09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132,935.09 1,132,935.09 

负债合计 133,170,268.64 134,891,208.38 

所有者权益：   

  股本 686,133,996.00 686,133,996.00 

  资本公积 1,017,335,572.84 1,017,335,572.84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749,160.91 1,749,160.91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1,564,557,397.66 -1,564,654,922.6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140,661,332.09 140,563,807.12 

  少数股东权益 498,970.76 499,387.6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41,160,302.85 141,063,194.74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74,330,571.49 275,954,403.12 

法定代表人：王天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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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154,419,970.45 207,556,505.16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50,000,000.00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13,731.39 19,131.39 

  预付款项 7,824,774.66 6,270,010.02 

  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其他应收款 7,874,066.05 6,676,557.79 

  存货 18,992,297.33 18,956,736.62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239,124,839.88 239,478,940.98 

非流动资产：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5,448,703.14 5,448,703.14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5,447,814.48 5,881,946.50 

  在建工程 10,641,620.00 10,641,620.00 

  工程物资   

  固定资产清理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无形资产   

  开发支出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21,538,137.62 21,972,269.64 

资产总计 260,662,977.50 261,451,2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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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21,707,001.23 21,744,664.57 

  预收款项 439,499.14 247,362.40 

  应付职工薪酬 923,167.70 1,584,318.39 

  应交税费 12,996,506.27 13,173,250.49 

  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 98,013,600.95 98,180,171.33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300,812.38 273,876.73 

流动负债合计 134,380,587.67 135,203,643.91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专项应付款   

  预计负债 1,132,935.09 1,132,935.09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1,132,935.09 1,132,935.09 

负债合计 135,513,522.76 136,336,579.00 

所有者权益：   

  股本 686,133,996.00 686,133,996.00 

  资本公积 1,017,335,572.84 1,017,335,572.84 

  减：库存股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1,749,160.91 1,749,160.91 

  未分配利润 -1,580,069,275.01 -1,580,104,098.13 

所有者权益合计 125,149,454.74 125,114,631.62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260,662,977.50 261,451,21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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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总收入 1,815,404.29 1,207,689.47 

  其中：营业收入 1,815,404.29 1,207,689.47 

     利息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1,879,115.62 306,873.24 

  其中：营业成本 1,159,728.99 415,594.12 

     利息支出   

     营业税金及附加 36,352.56 95,058.88 

     销售费用 261,159.77 136,188.86 

     管理费用 1,471,361.69 736,255.29 

     财务费用 -1,049,487.39 -1,076,223.91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63,711.33 900,816.23 

  加：营业外收入 202,805.05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39,093.72 900,816.23 

  减：所得税费用 14,843.04 128,592.64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24,250.68 772,223.5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4,667.54 772,685.30 

  少数股东损益 -416.86 -461.71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124,250.68 772,223.5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124,667.54 772,685.30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416.86 -461.71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02 0.0012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02 0.0012 

法定代表人：王天林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萍                      会计机构负责人：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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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母公司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营业收入 331,538.45 992,250.61 

  减：营业成本 254,281.07 697,820.04 

    营业税金及附加 29,637.47 86,987.47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1,097,858.32 560,588.31 

    财务费用 -882,256.48 -909,500.23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67,981.93 556,355.02 

  加：营业外收入 202,805.05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利得   

  减：营业外支出   

    其中：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34,823.12 556,355.02 

  减：所得税费用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34,823.12 556,355.02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六、综合收益总额 34,823.12 556,355.02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0.0001 0.0009 

  （二）稀释每股收益 0.0001 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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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金额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2,104,912.74 1,498,453.44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288,371.30 1,165,964.4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3,393,284.04 2,664,417.89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53,011.84 1,240,096.03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1,160,984.87 710,163.85 

  支付的各项税费 492,406.94 501,374.88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496,867.09 1,944,610.91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703,270.74 4,396,245.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09,986.70 -1,731,827.78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 

21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950.00 467,90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50,000,000.00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1,723.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0,003,950.00 499,623.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003,950.00 -499,623.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2,313,936.70 -2,231,450.78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15,258,509.12 224,617,926.70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62,944,572.42 222,386,47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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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303,915.74 247,709.04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117,954.47 4,911,420.09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21,870.21 5,159,129.13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53,011.84 1,240,096.03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999,362.89 582,119.11 

  支付的各项税费 198,053.86 393,532.1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2,804,026.33 1,113,213.52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4,554,454.92 3,328,960.8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132,584.71 1,830,168.31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3,950.00 467,900.00 

  投资支付的现金 50,000,000.00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1,723.00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50,003,950.00 499,623.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003,950.00 -499,623.00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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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3,136,534.71 1,330,545.31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207,556,505.16 211,564,510.69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54,419,970.45 212,895,056.00 

二、审计报告 

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 是 √ 否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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